SR E A A R

1144 & §f 5 %3175
N A ABEY RS BRLpRY
e 3 RiRE

(32 3330000000000 0H
e )
LR IR A SR P RIEIRE S LRAT BLF AR
deayr (1132 R4 0 F %26765L) > 42 AREK LAY §
Ewﬂtﬂmﬁﬁ 3 H36TIR) - AFeini ¥ 2 f] B 2k

) IJFE?/;'} Sl Bl
3 =
OO¥* 5= %3 5 e e HPHIANHEY > 4ok £0 4
MATE R R HAITE S o
RE 12
A 2

Pp o R ACTT S A AT P F
?w&%&ﬁ%?%# R Yoo I 2 % e B AR

G B TRABOO (THAME) W ARER A

Z_pw | rﬂk]‘mw\%ﬁf*g% :IéS—z:ﬁ;*/"J'\,,"é f—'r%‘xf?‘;%-t‘ \lr%’g
MR FIRRRPLFEF R CHEL ZEFRRY

Rz Rt RIFEL ) S ERRT > BARIDIF R A

%4@5

PFE 2 gE i\' (doriE ) o

- SRR EIE
T EE ﬁﬁ’“%if%%,%&&<1f%%
B I) 11141'/*}2 B3 5 10365 T ER FEE BN

SN R T STh i&ﬂvwa’”%@ﬂmﬁ7”mﬂ*mﬁmiﬁ

o PG BB ~F7’D7rﬁt*€i'é"‘7'—~‘5£3"‘z""’fb°7k*$‘ﬁ
ga,%r;;‘fk_;,.rr.j@:r’l.’ij B~ 3 f”’bg’#ﬂi
SENE e o lz\,":%{-'p;%%"]‘7?%']?"'*%91]%?231'+%21‘§%L &iE
FURsF - B FR»BRE PSR TLE - fARD

%— 7



Ji

}~4

~ BT AR S RE KT FIE G F 20 %25 % 2T
2N md R mEAEEG Y o Pk ers o B d
SR I FIENFI0EFR2IE 28 5 - nd B0 o 42 G
WHEAEF RS BFELMAEFTE ) SHEEYZFRE LT
T A ¥ H Y o

SRR AR S E H A2

(Ha2 s g 7t 52 ad 52 SRR R108E BB
FHOTIMFA A2 s RO FEZ 2 F]%* % = w5
Fdk s A A A 2 2 108E B 3 8 245455 2]k
,J;f@ d b f '/1094%5;%

ﬁw@ﬂv'igi%:ﬁﬁw%%
P %6275 T 2 /A7
109# 1122l p HiFn &

~\4]

B A AR RZRAL D REEAT 50 LML AR
SRBRRIIRE LG L5E R LI R R B R

IR ﬁ:,\,,‘ Je e

it w2 E9 > Tl Bt 2R gL

Bo 5B F2WREP > L1RREIPRTE L
(L5 E%8-69F ) o MR d A% 5 PF?:E‘“.’:%&;I’,’?
HhE D aF RERE S REN R ENEFARFREE
%ﬁ%%%w’ﬁé%%FN’%i—ﬁ*' d ‘

A A AZPREF ARRTRES F2 2L > 2w

B

E
(w

o
AYZ,1

Foo B REZ B Fpt e R AR 2 R A
TR ﬁé w%iﬂjﬁﬁﬁw@é% TEHRAER
dFR R BT BT A A PR R P STE
T H23E L GIRBIZ A, 0 B REIE FATIE S IR T
e B e
‘éﬁmﬂéf &»ﬁk‘ PN TSR

o4
‘o
N
N,

F‘RTT
W

#Hﬁﬁﬁ.—a—'\lﬁ Fomoi ?ﬁﬁ-ﬁjg’#\ﬂ,)a

@ﬁ&~%¢zi’ﬁmﬁiwﬁﬁ’béﬁiﬂfﬁﬂé-
HRPGA SR L I RABINFEIEFE R
LR Y R s WW%T@Amﬁi%



R AEF2 BT ORGP ERPE AR K
GRAME B RELFRER  FAE KT E RAS R
AT AR UL 2 %ﬁ’*ﬂwﬁ%T

($EMEFFE IR v d st BP9 it R e
L"T’J;fi% :g‘_;f,gga:;%') % - gk E_Q@W;,_Q Al I

%33~ % 4540F % 27 > 1LY
R Rl G R

S AR JRA A @t r R 2 A¥idz ¥ op4220p P @
AR A Rk s P AL S ke (AE A

ARERZET COO0#FA2F wET T OOF e 7 HI% -

. F s+ R 14 &3 ; % p

MEF- Lo 2OF %3
IV 7&7—“ﬂ9bt3ﬁ;r7]\_’§_§10

F

FF KRITH
o E Y B 114 =& 3 z 25 P
Ntk kB LR GE 2 2
& BT HE 1065
W E - sd B 0 b L hE T G RS
W F D BA EE o 3 T G

,,J,:i,?i:‘#q—s%b.%v}g "F? 3RS o
FHE Y HRREERAT A
t: 303
113# &5 ¥ F % 26765
A 2 OO ¥ 27 (A®W00#£0700p £ )
LO0O* OO ®OOR-000% 0058
% E A - Sg 0 20000000005%
I FERF F BT FIENZE d»*, lg BB RR
Az R E R X



L

‘-'\\
-

SRR SRR S
e o> A RIZ2ET I8pRFREH
o x ¥ F]w R ¥ - i g.;';”gfi ) A E] TR ;-EJJ/%@”;? B2
B 47 R FREL EH TN F T AT FRE 3109
112l p R FRE :Eo%m%%ﬁﬂ’ﬁéﬁwﬁﬁ:
BEd T A E bl 2 PR o A113#57 30p =8P
A A ) S S S e
BIBIRP * LREER G H2 SN o 2R R - s
AX LB el o @3 113E57 31p B 9pF304 3
7 OO®%OOR0£00051 » FIp OO%# % % %
G AHEEPE) T2 3 NEE000-00005Lp * )
?;Ef:_‘-f‘_%{ﬁiﬁ FPRHEEH FRikiEz ol
B T AL ABEE R B E
} ’?‘13‘7‘;\;7?' i By 3R P

\H'

S e e 2
(pui} Mﬂ* ::i-‘—s \ng i
fus| >

e
g

= g ol v

=)

POl LB K F R
A EF AR o ]
ikt miEE CET B
@ﬂ%%%w ?ﬁ

(54
Iz

j‘%‘ﬂ'J'%%?ﬂki o e 4|1 23112570 18P BB -
BoRETASERE| BRATLEECEIEA
= A S AL hEnr 3 npeF o
2.ME NG P AN EFRE
BoDEPNZAE R AT Y
A2 %2 FF o




PAk S et E 0 TP d S T B RE G B 106 B2 5
cES N R AR T A R N
Sl ATk ARG FRETFHTT LG HRAIRER
oy AENETRATEHLZNETR AL THE L
NA PRI AR BEE PN LR P AR PRI 2

B0 R AE FATESRIEZ R P o 4 bﬂ“é‘%?ﬁazﬂt i)

A~BF-EFREZEFRIZFEAEPRE > A0 RN F

A FE T HEG] H230E H 238 ~ A E AT E F2010E R ]
AT o

L
M
=
o
E
:\}q}
(@]
ik
o =
O
O
DO
(@p]
3

i

{L

37
[U—.
[E—.
Lo
-h_‘\
©
DO
(GV)
3

pull'S

7 i
FoEAEE o b PP 5 ENT R HEA
BIBF R 0 e 3 AT RS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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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振嘉




                    （現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113年度毒偵字第2676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3671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丙○○施用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刪除起訴書證據清單所列「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出具之尿液檢驗報告」，並增列「被告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本院依檢察官聲請將被告尿液再行送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鑑定，該藥物檢測中心出具之尿液檢驗複檢報告」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程序事項：
　　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1年度毒聲字第1536號裁定送執行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民國112年7月18日執行完畢釋放，此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案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係在上開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依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規定，應逕行追訴，無再行適用觀察、勒戒規定之餘地，合先敘明。 
三、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稱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施用。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被告為施用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四、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說明：　　
　㈠被告前曾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新北地院以108年度簡字第573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及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45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上開二案嗣經新北地院以109年度聲字第627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經入監執行，於109年11月21日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有卷附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見被告確係於上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後之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
　㈡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因之堪認其法遵循意識不足等情，業經檢察官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易卷第8、69頁）。本院斟酌被告本案與上開前案均係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被告於前案所受徒刑執行完畢後，仍未能記取教訓，再為本案犯行，顯見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又被告本案犯行，無視國家杜絕毒品之禁令，非法施用毒品，具有特別之惡性，因此加重其所犯本罪之最低本刑，並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五、爰審酌被告前曾接受觀察、勒戒，猶未能深切體認毒品危害己身之鉅，及早謀求脫離毒害之道，反而伺機再犯，未見有何收斂、警惕之意，無視於毒品對於自身健康之戕害及國家對於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自有使其接受相當時期監禁以敦化性情之必要；惟考量被告施用毒品固戕害個人健康至深，然就他人權益之侵害仍屬有限，於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其自陳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曾從事水電業、無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家庭經濟勉持之生活狀況，暨其前科素行（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其中前揭論述累犯之前科不重複評價）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　法　官  黃玉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宏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攝股
　　　　　　　　　　　　　　　　　 113年度毒偵字第2676號

　　被　　　告　丙○○　男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敘述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民國112年7月18日執行完畢釋放。又曾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月、4月確定，嗣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109年11月21日執行完畢出監。詎仍不知悔改，復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113年5月30日上午8時許，在臺中市烏日區某公園廁所內，以將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用火燒烤吸食煙霧之方式，非法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於113年5月31日晚上9時3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因丙○○搭乘楊富傑（另由警方移送偵辦）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逆向行駛，為警攔查，復經警徵得其同意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之自白

		其坦承上開施用第二級毒品之事實。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出具之尿液檢驗報告、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自願受採尿同意書

		證明被告確有施用第二級毒品之事實。



		3

		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矯正簡表

		1.被告於112年7月18日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年內，再為本件施用毒品犯行。
2.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其施用毒品前持有毒品之行為，為施用毒品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刑事裁定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被告所犯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與本案相同，其於前案執行完畢日約3年半即再犯本案且屢次再犯施用毒品犯行，且經於112年7月18日觀察、勒戒完畢後，仍未能自我警惕戒除毒癮，彰顯其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之個人情狀，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以昭儆懲。
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呂雅琪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振嘉





                    （現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依通常程序提

起公訴（113年度毒偵字第2676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

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3671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丙○○施用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刪除起訴書證據清單所列「中山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出具之尿液檢驗報告」

    ，並增列「被告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

    」、「本院依檢察官聲請將被告尿液再行送請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鑑定，該藥物檢測中心出具之

    尿液檢驗複檢報告」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程序事項：

　　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

    地院）111年度毒聲字第1536號裁定送執行觀察、勒戒後，

    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民國112年7月18日執行完畢釋

    放，此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案被告

    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係在上開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

    3年內再犯，依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規定，應逕

    行追訴，無再行適用觀察、勒戒規定之餘地，合先敘明。 

三、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稱

    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施用。核被告所為，係犯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被告為

    施用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施用之高度行為所

    吸收，不另論罪。

四、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說明：　　

　㈠被告前曾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新北地院以108年度簡字

    第573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及因施用第二級毒品

    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454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上開二案嗣經新北地院以109年度聲字

    第627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經入監執行，於10

    9年11月21日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有卷附刑案資料查註紀錄

    表、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見被告確係於上

    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後之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

    上之罪，構成累犯。

　㈡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因之堪認其法遵循意識不足等

    情，業經檢察官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見易卷第8、69頁）。本院斟酌被告本案與上開前案均係施

    用第二級毒品案件，被告於前案所受徒刑執行完畢後，仍未

    能記取教訓，再為本案犯行，顯見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

    ，又被告本案犯行，無視國家杜絕毒品之禁令，非法施用毒

    品，具有特別之惡性，因此加重其所犯本罪之最低本刑，並

    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

    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牴觸憲

    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

    重其刑。

五、爰審酌被告前曾接受觀察、勒戒，猶未能深切體認毒品危害

    己身之鉅，及早謀求脫離毒害之道，反而伺機再犯，未見有

    何收斂、警惕之意，無視於毒品對於自身健康之戕害及國家

    對於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自有使其接受相當時期監禁以敦

    化性情之必要；惟考量被告施用毒品固戕害個人健康至深，

    然就他人權益之侵害仍屬有限，於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兼

    衡其自陳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曾從事水電業、無未成年

    子女需其扶養，家庭經濟勉持之生活狀況，暨其前科素行（

    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其中前揭論述累犯之

    前科不重複評價）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

    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　法　官  黃玉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宏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攝股

　　　　　　　　　　　　　　　　　 113年度毒偵字第2676號

　　被　　　告　丙○○　男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

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敘述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

    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民國112年7月18日執行完畢釋放

    。又曾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

    月、4月確定，嗣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109

    年11月21日執行完畢出監。詎仍不知悔改，復基於施用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113年5月30日上午8時許，

    在臺中市烏日區某公園廁所內，以將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置入

    玻璃球內用火燒烤吸食煙霧之方式，非法施用第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1次。嗣於113年5月31日晚上9時30分許，在臺中

    市○○區○○路0段000號前，因丙○○搭乘楊富傑（另由警方移送

    偵辦）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逆向行駛，

    為警攔查，復經警徵得其同意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

    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之自白 其坦承上開施用第二級毒品之事實。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出具之尿液檢驗報告、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自願受採尿同意書 證明被告確有施用第二級毒品之事實。 3 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矯正簡表 1.被告於112年7月18日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年內，再為本件施用毒品犯行。 2.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

    級毒品罪嫌。其施用毒品前持有毒品之行為，為施用毒品所

    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

    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刑事裁定在卷可稽，其

    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被告所犯前案之犯罪類

    型、罪質、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與本案相同，其於前案執行

    完畢日約3年半即再犯本案且屢次再犯施用毒品犯行，且經

    於112年7月18日觀察、勒戒完畢後，仍未能自我警惕戒除毒

    癮，彰顯其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之個

    人情狀，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

    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

    疑慮，故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以昭儆懲

    。

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

    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呂雅琪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振嘉




                    （現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113年度毒偵字第2676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3671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丙○○施用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刪除起訴書證據清單所列「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出具之尿液檢驗報告」，並增列「被告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本院依檢察官聲請將被告尿液再行送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鑑定，該藥物檢測中心出具之尿液檢驗複檢報告」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程序事項：
　　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1年度毒聲字第1536號裁定送執行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民國112年7月18日執行完畢釋放，此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案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係在上開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依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規定，應逕行追訴，無再行適用觀察、勒戒規定之餘地，合先敘明。 
三、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稱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施用。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被告為施用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四、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說明：　　
　㈠被告前曾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新北地院以108年度簡字第573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及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45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上開二案嗣經新北地院以109年度聲字第627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經入監執行，於109年11月21日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有卷附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見被告確係於上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後之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
　㈡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因之堪認其法遵循意識不足等情，業經檢察官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易卷第8、69頁）。本院斟酌被告本案與上開前案均係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被告於前案所受徒刑執行完畢後，仍未能記取教訓，再為本案犯行，顯見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又被告本案犯行，無視國家杜絕毒品之禁令，非法施用毒品，具有特別之惡性，因此加重其所犯本罪之最低本刑，並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五、爰審酌被告前曾接受觀察、勒戒，猶未能深切體認毒品危害己身之鉅，及早謀求脫離毒害之道，反而伺機再犯，未見有何收斂、警惕之意，無視於毒品對於自身健康之戕害及國家對於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自有使其接受相當時期監禁以敦化性情之必要；惟考量被告施用毒品固戕害個人健康至深，然就他人權益之侵害仍屬有限，於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其自陳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曾從事水電業、無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家庭經濟勉持之生活狀況，暨其前科素行（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其中前揭論述累犯之前科不重複評價）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　法　官  黃玉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宏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攝股
　　　　　　　　　　　　　　　　　 113年度毒偵字第2676號

　　被　　　告　丙○○　男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敘述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民國112年7月18日執行完畢釋放。又曾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月、4月確定，嗣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109年11月21日執行完畢出監。詎仍不知悔改，復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113年5月30日上午8時許，在臺中市烏日區某公園廁所內，以將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用火燒烤吸食煙霧之方式，非法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於113年5月31日晚上9時3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因丙○○搭乘楊富傑（另由警方移送偵辦）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逆向行駛，為警攔查，復經警徵得其同意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之自白

		其坦承上開施用第二級毒品之事實。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出具之尿液檢驗報告、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自願受採尿同意書

		證明被告確有施用第二級毒品之事實。



		3

		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矯正簡表

		1.被告於112年7月18日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年內，再為本件施用毒品犯行。
2.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其施用毒品前持有毒品之行為，為施用毒品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刑事裁定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被告所犯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與本案相同，其於前案執行完畢日約3年半即再犯本案且屢次再犯施用毒品犯行，且經於112年7月18日觀察、勒戒完畢後，仍未能自我警惕戒除毒癮，彰顯其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之個人情狀，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以昭儆懲。
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呂雅琪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振嘉





                    （現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113年度毒偵字第2676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3671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丙○○施用第二級毒品，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刪除起訴書證據清單所列「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出具之尿液檢驗報告」，並增列「被告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本院依檢察官聲請將被告尿液再行送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鑑定，該藥物檢測中心出具之尿液檢驗複檢報告」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程序事項：

　　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1年度毒聲字第1536號裁定送執行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民國112年7月18日執行完畢釋放，此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案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係在上開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依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規定，應逕行追訴，無再行適用觀察、勒戒規定之餘地，合先敘明。 

三、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稱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施用。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被告為施用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四、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說明：　　

　㈠被告前曾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新北地院以108年度簡字第573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及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245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上開二案嗣經新北地院以109年度聲字第627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經入監執行，於109年11月21日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有卷附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見被告確係於上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後之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

　㈡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因之堪認其法遵循意識不足等情，業經檢察官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易卷第8、69頁）。本院斟酌被告本案與上開前案均係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被告於前案所受徒刑執行完畢後，仍未能記取教訓，再為本案犯行，顯見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又被告本案犯行，無視國家杜絕毒品之禁令，非法施用毒品，具有特別之惡性，因此加重其所犯本罪之最低本刑，並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五、爰審酌被告前曾接受觀察、勒戒，猶未能深切體認毒品危害己身之鉅，及早謀求脫離毒害之道，反而伺機再犯，未見有何收斂、警惕之意，無視於毒品對於自身健康之戕害及國家對於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自有使其接受相當時期監禁以敦化性情之必要；惟考量被告施用毒品固戕害個人健康至深，然就他人權益之侵害仍屬有限，於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其自陳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曾從事水電業、無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家庭經濟勉持之生活狀況，暨其前科素行（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其中前揭論述累犯之前科不重複評價）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　法　官  黃玉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宏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攝股　　　　　　　　　　　　　　　　　 113年度毒偵字第2676號　　被　　　告　丙○○　男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敘述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民國112年7月18日執行完畢釋放。又曾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月、4月確定，嗣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於109年11月21日執行完畢出監。詎仍不知悔改，復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113年5月30日上午8時許，在臺中市烏日區某公園廁所內，以將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用火燒烤吸食煙霧之方式，非法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於113年5月31日晚上9時3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因丙○○搭乘楊富傑（另由警方移送偵辦）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逆向行駛，為警攔查，復經警徵得其同意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之自白 其坦承上開施用第二級毒品之事實。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科藥物檢測中心出具之尿液檢驗報告、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自願受採尿同意書 證明被告確有施用第二級毒品之事實。 3 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矯正簡表 1.被告於112年7月18日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年內，再為本件施用毒品犯行。 2.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其施用毒品前持有毒品之行為，為施用毒品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刑事裁定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被告所犯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與本案相同，其於前案執行完畢日約3年半即再犯本案且屢次再犯施用毒品犯行，且經於112年7月18日觀察、勒戒完畢後，仍未能自我警惕戒除毒癮，彰顯其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犯罪情節、被告之個人情狀，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以昭儆懲。

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檢　察　官　乙○○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呂雅琪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